
 

 

关于 COVID-19(新冠肺炎)的情况更新  

卫生医疗官（局长）Eileen de Villa 医生 

  2020 年 3 月 26 日下午 3:4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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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截至今天下午 1 点：多伦多有 339 例 COVID-19（新冠肺炎）确诊病例,比

昨天增加 31 例。住院患者有 22 例，ICU 重症患者 10 例，还有 4 例患者

不幸去世。大约有 25%的患者可归因于社区传播，有 13 人已经康复。这

些数字还在不断变化。 
 

 目前，多伦多有 10 家长期护理院、1 家退休公寓、17 家慢性病治疗/康复

医院和 3 家康复护理中心，其中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或居民感染 COVID-

19（新冠肺炎）。 
 

 有人问我在长期护理院中怎样才算是疫情爆发。如果该护理院出现 2 例及

以上的感染病例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会宣布 COVID-19（新冠肺炎）疫情爆

发了。目前在多伦多的此类设施有 3 处出现疫情爆发。 
 

 COVID-19 疫情在我们的长期护理院中的传播尤其令人担忧，因为我们知

道院内的居住者往往都是老年人，非常容易受到感染。其中许多人的免疫

系统的功能低弱或者患有其它慢性基础性疾病。 
 

 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工作之一是与长期护理院合作，以确保适当的

措施到位并以此来防止疾病的传播，其中包括： 

-隔离确诊的 COVID-19（新冠肺炎）病例； 

-加强清洁工作； 

-禁止访客进入，员工进入时要经过筛查； 

-为院内居民提供护理的工作人员要使用个人防护用品； 

-加强对员工和院内居民的疾病监测和观察。 
 

 我们在社区中继续见到 COVID-19（新冠肺炎）病例，这已经影响到我们

最容易受到疾病感染的居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增加了人际间隔

（physical distancing）措施的原因。 
 

 

 其它地区已经采用更强力的社交间隔(social distancing)措施来防止病毒的

进一步传播。一些例子包括： 

-在新斯科舍省 (Nova Scotia) 警察有权对未执行社交隔离的人处以最高 

1, 000 加元的罚款。 



 

-在蒙特利尔 (Montreal) 禁止举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团体聚会，警方

对违规者处以 1000 加元的罚款。 

-如果客户之间未能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，温哥华市将对商户处以最高

50,000 加元的罚款。个人可能会被处以最高 1,000 加元的罚款。 

-一些欧洲城市还发布了限制离家外出的措施，仅能每周一次外出购买食

品和其它必需的生活用品。 
 

 采取这些措施的决定是基于事实依据，许多因素和考量，其中包括：

COVID-19（新冠肺炎）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，公众在社交间隔方面的

遵守程度，以及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受到保护和可供使用。 
 

 在加拿大，社区对我们意义重大，我们的民众很幸运享有更多的民权和自

由。我们会关注和关爱我们的社区，有时要把别人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

个人需求之上，这是多伦多人和加拿大人的核心价值观。 
 

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这个紧要关头实施社交隔离，或者人际隔离措施

以保护我们的社区的原因。 
 

 如果人们都不遵循这些保护性措施，那么就需要采取影响我们民权的更强

有力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城市。 
 

 每一个人在我们今后的变化方向上都起到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感谢那些通

过留在家里和实行人际隔离来保护我们的城市的人们。这是防止新冠病毒

传播的最有效方法。您的家人、爱人、朋友和邻居都有赖于您去做正确的

事情。 
 

 请继续采取这种非常负责任的行动，待在家里，注意安全并互相照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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